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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

易所《关于对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媒体报道有关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8】

0081 号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近日，有媒体报道称，你公司董事长蔡锦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广州

港拟通过股权转让等形式，整合省内其他七市港口资源，此次整合将由政府指导，

并运用市场手段，率先整合省属、市属国有港口资源。目前，相关的整合正在进

行前期洽谈工作。媒体同时报道，此前广州港已与东莞港、江门港签署了港口合

作发展协议，与珠海港、中山港、佛山港、茂名港等港口的合作正在加快推进。 

鉴于上述媒体报道事项涉及你公司尚未披露的重大敏感信息，可能对投资者

决策产生较大影响，请你公司核实如下问题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： 

1．公司董事长蔡锦龙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间、相关媒体单位名称及其是否进

行过相关表述。 

2．针对报道中提及的“广州港拟通过股权转让等形式，整合省内其他七市

港口资源，此次整合将由政府指导，并运用市场手段，率先整合省属、市属国有

港口资源，目前，相关的整合正在进行前期洽谈工作。此前广州港已与东莞港、

江门港签署了港口合作发展协议，与珠海港、中山港、佛山港、茂名港等港口的

合作正在加快推进”。请明确说明：(1)上述媒体提及的整合事项及进展是否属实；

（2）如属实，请进一步明确：有关整合的主体是由你公司的控股股东广州港集

团有限公司还是由你公司来承担，如你公司非整合实施主体，请明确说明并予以

风险提示；(3）如你公司为整合实施主体，请明确说明整合范围、形式、条件、

对公司的影响，是否存在相应的计划或时间表，如不存在相关计划或时间表，请



予以风险提示；(4）如整合事项属实，请说明须履行的政府审批或决策程序及其

目前进展，如程序、条件尚未满足，请进行明确风险提示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8 年 1月 18日披露本问询函，并在 2018年 1月 23 日前披露

对本问询函的回复。” 

公司将根据《问询函》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及时间要求，及时予以回复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 月 18 日 

 


